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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隧道口的交通安全设计框架 

 

摘要 

 

为了优化走线及减少环境影响，越来越多公路以隧道形式兴建。隧道口路段是隧道管道与公

路横断面改变的过渡区, 但同时需要满足一系列交通营运、事故和养护管理、路侧安全及环

境美化的要求。妥善协调各种需要有助降低隧道口严重事故的风险，更有利营造自然美观的

隧道口。本文章通过分析香港公路隧道口设计，总结各项隧道营运需要与道路安全原则，提

出隧道口整体安全设计的框架供设计及安全审计人员参考。 

 

引言 

 

为了优化走线及减少环境影响，越来越多公路以隧道形式兴建。隧道口路段是隧道管道与公

路横断面改变的过渡区，同时要应付一系列交通营运、事故和养护管理的需要。长隧道及车

流量大的城市干线公路隧道有更多的营运养护要求。此外，不少隧道口附近设置立交，增加

设计的复杂性。不少城市干线公路隧道日交通量达 50,000 车以上, 隧道口车速一般为 7０

到１００公里。将所有功能、设施与标志聚集在隧道口路段，容易顾此失彼，产生各种安全

隐患。复杂的隧道口环境容易令驾驶员迷惘， 增加操作难度，也不利于营造自然美观的道

路环境。理想的隧道口需要通过细密统筹，不单妥善应付各种营运、安全与养护需要，同时

能完全符合路侧安全的严格要求。本文章通过分析香港公路隧道口设计，总结各项隧道营运

需要与道路安全原则，提出隧道口整体安全设计的框架供设计及安全审计人员参考。 

 

城市干线公路隧道口的设施包括： 

 通风机楼及消防控制点 

 管理站、应急及养护车辆停泊站 

 人行地道、管理车辆地面或分离的通道及掉头设施 

 坏车超限车临时停泊处 

 管道切换车道 

 爬坡车道与隧道口/隧道内的立交 



 监控系统设施，包括车道信号灯、信息牌、交通灯号、超高检测、活动栏杆、可变限速

标志及临时标志设备储存设施 

 固定标志标线，包括指路标志、限速标志、隧道长度牌及指令禁令标志 

 

隧道口设施的目的是通过以下功能提升营运及安全： 

 紧急及预定的管道/车道关闭 

 紧急事故应变方案 

 违章超限车辆处理 

 实施单管道行车模式 

 日常或事故引发的堵车管理 

 应急及养护车辆通行管理 

 通风机电系统的营运养护管理 

 监控与交通设施的营运养护管理 

 

隧道口可涉及多种事故类型（表 1），如迎头对撞、追尾、碰撞工作人员及碰撞路侧障碍物。

一些高速道路隧道口车祸后果非常严重。2008 年 9 月 4 日，浙江金华至温州高速公路大巴

撞击隧道口挡墙，造成最少 10 人死亡。香港一处隧道口也曾发生造成四人死亡的撞击分叉

口事故。 

 

表 1  隧道口事故类型 

事故形态 典型情况 涉及交通工程的风险因素 

迎头对撞 失控车辆越过中央带 

单管道行车时失控 

中央带开口狭窄，太长，没用护栏 

管道切换车速太快 

追尾 撞上前方减慢车辆 

撞上前方车龙 

平面进出中央带的管理车辆干扰车流 

隧道管道/车道封闭等措施实施太突然 

实时预警信息不足 

碰撞工作人员 撞倒正在横过公路管理人员 

撞倒正在实施车道封闭人员 

失控车辆撞上工作区域 

管理人员需要直接横过正常交通流 

车道封闭程序需要人员暴露于交通流 

工作区没有护栏保护 

碰撞路侧 

障碍物 

失控车辆撞上路侧障碍物 

失控车辆撞上路侧护栏终端或 

分叉口障碍物 

防护不足的门架，标志支架，照明杆，车辆等 

不合适的护栏终端 

不恰当的护栏细节 

没有消能功效的管道/车道封闭闸门 

 

现时欧盟,美加和澳洲对公路路侧安全相当重视，根据挪威车辆防护系统手册 231E（2011），

70公里以上车速公路路侧安全区定义为包括路肩的外侧 8至 10米范围或中央带 16至 20米

范围。安全区范围不可存在没有护栏防护的危险表面、障碍物或对向车流。英国道路防护系

统指引 TD19/06（2006）列出的典型公路障碍物包括建筑物、栏杆、照明杆、标志杆以至直

径超过 25公分的树干。长期停泊的营运车辆及护栏终端也属于危险障碍物。香港现时有 14

座营运中的公路隧道，另外还有 7座隧道正在建造或设计。通过谷歌街景功能，我们分析了

正在营运隧道的路侧安全状况，结果显示隧道口普遍存在路侧安全隐患，包括： 

 



 存在缺乏保护的分叉口（图 1） 

 存在危险障碍物 

 护栏没有连接 

 护栏渐变角度太大 

 狭窄的管道切换开口没有足够防护（图 2） 

 路侧安全区长期停放车辆（图 3） 

 工作区没有足够保护 

 

 

图 1  缺乏消能防护的分叉口（来源：谷歌街景） 

 

 

图 2  狭窄的管道切换开口没有足够防护（来源：谷歌街景） 

 

 

图 3  路侧安全区的营运车辆（来源：谷歌街景） 

 

  



隧道口安全设计原则 

 

为了促进安全，隧道口路段应减少管理需要对交通流的干扰和冲突，包括工作人员及管理车

辆的活动。驾驶者在数百米前方应该可清晰见到洞口，整体布局应尽量简洁清晰及避免车辆

误闯专用通道。美观自然的隧道口和安全目标是一致的。过量、凌乱及颜色纷扰的设施及标

志会破坏洞口的建筑特色和美化设计，也无助安全。 此外，不少隧道需要经常实施管道或

车道封闭，需要结合优良的智能监控流程及现场管理，减少迎面对撞和追尾事故的风险。实

时信息及信号灯变化往往需要涵盖隧道口数公里以上的路段。 

 

路侧安全 

路侧环境需要避免失控车辆猛烈碰撞行人、障碍物或迎头车辆，或造成翻滚、坠落、外物插

入或飞脱的设施伤及他人。一般而言，在安全区范围，路侧需要具备以下特征： 

 

 可安全驶过的表面或交通岛 

 安全护栏系统 

 不同的护栏类型设置过渡连接，上游护栏覆盖下游护栏 

 消能护垫（图 4）、被动安全支架 

 

由于隧道口设施、营运需要和路侧安全要求容易发生冲突，因此应该尽早优化总体布局， 选

择和车祸风险匹配的护栏系统。细节非常重要， 例如不同种类的护栏需要有效的过渡连接，

渐变角度不可过大，避免危险的终端等。 为了妥善设置护栏及消能护垫，需在设计阶段预

留空间。 

 

 

图 4  消能护垫（来源：谷歌街景） 

 

隧道口设置中央开口是为了应付单管道行车需要及管理应急车辆使用。不过宽度小于 15 米

的开口有很大的失控车辆越线迎头对撞风险，而沉管或回填隧道的中央岛往往不到数米。现

时不少护栏厂商已经推出可快速开合的活动护栏（图 5），隧道设计人员应该掌握这类产品

的最新发展。 



 

图 5  一处隧道口的活动中央开口护栏（来源：谷歌街景） 

 

隧道口营运养护交通 

繁忙的隧道一般都会在隧道口布置管理站。应急及养护车辆停泊处需考虑进出与掉头的安全，

特别是提供足够视线和加减速车道。由于驾驶者未必会预计这类车辆，应考虑使用智能信号

灯或信息牌自动提供预警。此外，需要通过路侧安全原则妥善布置防护栏，避免车辆、人员

及建筑物暴露在失控车辆的轨迹。 

 

隧道口紧急停车区 

设置紧急停车区的目的是让发生故障及违章，超载超高等车辆临时停泊，便利工作人员处理

事件。理想的停车处应该足够两辆长车停靠，并有５米以上宽度。隧道内的车辆可能不察觉

出口路侧停泊的车辆，因此出口停车处需要特别注意视线与停泊车辆离开时的安全。至于路

侧安全，需要留意护栏渐变角度不可太大（尽可能缓于１：１5）或护栏不连贯。 

 

隧道口行人安全 

隧道口需要顾及管理人员的需要，如果中央分隔带设置营运养护设施或通风楼，需确保他们

能够安全抵达工作地点。因此隧道早期设计应该提供上跨或下穿通道，同时严格规定人员使

用。一些隧道口经常在晚上封闭一条管道进行养护，并使用余下管道实施对向行车。实施过

程要求职员在路面放置大量临时标志，这样会令他们经常暴露于高速车流之中。较佳的方法

是使用中央控制的信号灯及活动栏杆实施车道封闭，减少工作人员走到路上。此外合适的工

作步行通道也是必要的，例如沿中央岛提供受护栏保护的通道。这些都必须在隧道口设计规

划阶段拟定。 

 

隧道交通控制措施 

隧道口是隧道管理的把关路段，当隧道管道发生事故或进行养护, 便需要在隧道口堵截车流，

实施改道及提供信息。智能交通技术为公路及隧道带来很多机遇, 通过可变信息牌, 信号灯

及控制程式可以最大程度实施自动监控，不过系统的成功有赖周详的交通工程规划，包括以

下重点： 

 固定及智能标志信息必须互相配合 



 避免太密集甚至互相遮挡的标志 

 信息必须简洁、明确、可信 

 标志支架需符合路侧安全的要求 

 

推荐建议总结 

 

对于新建隧道，项目本身需要专门的道路安全统筹经理负责协调不同专业的设计人员，包括

道路交通、机电、系统、营运、绿化美化等等。这些设计人员应先参加道路安全工程的专门

培训，令大家对于安全基本原则有共同的了解。 此外项目需要通过由独立专家进行的可行

性，设计及预通车安全审计。至于既有隧道， 我们建议隧道管理当局应该及早排查隐患并

实施具体的改进方案。 

 

我们特别推荐以下的设计理念： 

 

 协调有序的标志标线及信号，行车道封闭原则上先显示信息预警，车道灯关闭显示，最

后才出现放置闸门栏杆等物理措施。 

 尽可能提供分离的应急及养护车辆通道，若需要设置平面交叉，便应提供加减速车道，

确保视线及利用智能化信号系统发出预警。 

 隧道口车道封闭不应要求人员在缺乏保护时在车道上放置临时标志。理想的方法是使用

遥控或手动的活动栏杆。此外现时一些生产商已经推出自动放置及回收交通圆锥筒的特

种车辆。 

 隧道口建筑物及长期停泊的应急养护车辆必须受到护栏系统覆盖，保护职员及失控车辆

人员。 

 隧道洞口封闭闸门需有效阻截车辆，但需保留空隙让应急或养护车辆通过。 

 

在路侧安全区范围不可存在危险的障碍物。 具体措施包括： 

 

 连贯的安全护栏系统，与靠近车流角度不应超过 1：15（最大 1：10） 

 在隧道口挡墙前方的安全护栏需符合较高防护级别 

 具护栏功能的中央岛开口闸门 

 减少交通岛开端，并按车速和线型条件设置安全净区或消能护垫 

 受护栏保护的养护应急车辆停泊处、办公室及工作场地 

 所有的栏杆闸门及构造必须符合撞击安全要求 

 

图 6 显示符合路侧安全原则的整体护栏布局。当中央岛宽度只有 10 米或更小时，必须采用

符合撞击规格而且容易快速开合的活动护栏。隧道口一带路段的中央岛宽度最好在 4.5 米以

上，以便提供地道口及管理步道。 



 

图 6  较窄中央岛隧道口典型布局 

 

当中央带宽度达到十多米时（图 7），可以选择密集的管道切换布局，但需防止护栏渐变角

度过大。设计需要使用多组消能护垫。管道切换车道目标车速为 50 公里以下，弯道半径及

转角不宜太宽松，但要有一定容错空间。当中央岛宽度达到 20米以上，设施的布置较容易

混合多种路侧处理方法并加入专用加减速车道。宽阔的空间可用作营运设施， 但不宜有频

繁的车辆进出。 

 

 
图 7  较宽中央岛隧道口典型布局 

 

接近隧道口路段为营运监控重点控制区（图 8），除了多种监察设备，交通控制的基本要求

包括门架信息牌，可变限速牌，车道灯及地面交通灯等。要注意门架之间有足够间距，通常

在 200米至 500米，具体位置应考虑车速及线形，令驾驶者有充足视线。毗邻隧道口的门架

间距需要缩减，但不宜小于 130米。门架可能遮挡隧道洞口的建筑美化设计，需要妥善解决。



此外我们推荐一种在法国开发的 BRA模式渐进栏杆，可减少管理人员暴露在车流之中。 

 

 

图 8  接近隧道口路段典型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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